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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郭倍华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郭倍华，持有公司股

份133,666,3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71%）。郭倍华女士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
三个月内，即 2024年 12月 9日起至 2025年 3月 8日止，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8,173,
299股（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199,976股（不超
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郭倍华女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减持主体：郭倍华（单一股东）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倍华持有公司股份133,666,379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32.71%；郭倍

华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与刘少云、韩丹、盐城珑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为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73,018,41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66.81%。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3、普通股总股本：408,664,953股。
4、拟减持股数占普通股总股本比例：2.54%；
5、拟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1）集中竞价减持信息：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拟减持

股数2,199,976股，拟减持金额23,561,743元；
（2）大宗交易减持信息：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拟减持

股数8,173,299股，拟减持金额87,536,032元；
（3）拟合计减持股数：10,373,275股，拟减持合计金额111,097,775元。
6、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进行，暨2024年12月9日起至2025

年3月8日止，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7、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及交易情况确定。
8、股东郭倍华女士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9、股东郭倍华女士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

定的情形。
10、公司不存在破发、破净、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分红、累计分红金额低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

30%的情况。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郭倍华女士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作承诺如下：
（一）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所持有的该等股份。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持有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亦遵守上述规定。
（二）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承诺
1、对于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人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发行人的股份流

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可进行减持：
（1）上述锁定期届满且没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如有延长锁定期，则锁定期顺延；
（2）如发生本人需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本人已经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本人承诺：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如拟减持股票的，本人将在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20%，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自本次发行上市至减持公告之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
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

2、在符合减持条件的前提下，本人将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
式转让公司股票，并遵守如下承诺：

（1）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采取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本人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采取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本人应当在首
次卖出股份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减持计划的内容应当
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区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等信息，且每次披
露的减持时间区间不得超过6个月。在减持时间区间内，本人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
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本人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达到公司股份总数1%的，还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
日起2个交易日内就该事项作出公告。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公司发生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
事项的，本人应当同步披露减持进展情况，并说明本次减持与前述重大事项是否有关。

（2）大宗交易方式，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本人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
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

（3）协议转让方式，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总
数的5%，转让价格的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
所业务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采用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减持后如果本人所持股份比例低于
5%的，则本人在减持后6个月内，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
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并应当依照集中竞价交易的上述承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人在减持公司股份时，减持比例中的股份总数按照本次发行上市后公司的总股本计算。
本人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计算减持比例时，本人与本人的一致

行动人的持股比例应当合并计算。
4、本人减持股份在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的二个交易日内予以公告，本人在预先披露的股

份减持时间区间内，未实施股份减持或股份减持计划未实施完毕的，应当在股份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后的二个交易日内予以公告。

5、本人在所担任的董事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
月内，继续遵守如下限制性规定：（1）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2）
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3）《公司法》对董事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倍华女士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本次减持意向与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

承诺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及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破发、破净及分红不达标情形。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

份期间，股东郭倍华女士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了关于减持股份的其他规
定，将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3、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股东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郭倍华女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88209 证券简称：英集芯 公告编号：2024-070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至5%以下权益变动
暨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共青城科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科苑”）及其一

致行动人共青城展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展想”）、合肥原橙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肥原橙”）合计持有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英集芯”）股份 21,294,945股，占公司总股本 4.9999%（该比例以公司最新总股本即 425,898,910股
计算，直接向下取四位小数，未四舍五入）。其中，共青城科苑持有公司股份13,163,112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3.0907%。共青城展想持有公司股份6,901,5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205%。合肥原橙持有公
司股份1,230,2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889%。上述股份为共青城科苑及其一致行动人共青城展想、
合肥原橙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3年7月17日、2023年8月21日、2023
年8月28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4年10月15日披露了《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公司股东共青城科苑及其一致行动人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自英集芯公
告本次减持计划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按照市场价格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易的
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英集芯总股本1.50%的股票，即6,371,919股。

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收到共青城科苑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
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

2024年11月5日至2024年11月14日，共青城科苑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减持计划期间通过集中竞
价及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4,896,0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496%，具体减持信息如下：

共青城科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股份数 2,934,624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689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数1,295,6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042%；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1,63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848%。共青城展想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及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股份数1,558,7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660%。其中，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数679,6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596%；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879,11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064%。合肥原橙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股
份数 402,6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45%。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数 148,678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0349%；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25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96%。

经共青城科苑及其一致行动人内部研究，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减持后共青城科苑及其
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21,294,94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4.9999%，共青城科苑及其一致行动人
不再是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共青城科苑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展想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合肥原橙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5%以下股东

5%以下股东

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股）

16,097,736

8,460,343

1,632,955

持股比例

3.79%

1.99%

0.3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6,097,736股

IPO前取得：8,460,343股

IPO前取得：1,632,955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共青城科苑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展想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肥原橙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6,097,736

8,460,343

1,632,955

26,191,034

持股比例

3.79%

1.99%

0.38%

6.17%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共青城科苑、共青城展想、合肥原橙三者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均为上

海兴橙

共青城科苑、共青城展想、合肥原橙三者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均为上

海兴橙

共青城科苑、共青城展想、合肥原橙三者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均为上

海兴橙

—

注：上表中的持股比例等若出现合计数与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减持股份计划提前终止

股东名称

共青城科
苑股权投
资合伙企
业（有 限

合伙）

共青城展
想股权投
资合伙企
业（有 限

合伙）

合肥原橙
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减 持 数 量
（股）

2,934,624

1,558,787

402,678

减持比例

0.6890%

0.3660%

0.0945%

减持期间

2024/11/5～
2024/11/14

2024/11/5～
2024/11/14

2024/11/5～
2024/11/11

减集中竞
价交易持

方式

集中竞价
交 易 、大
宗交易

集中竞价
交 易 、大
宗交易

集中竞价
交 易 、大
宗交易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15.00－19.59

15.00－19.60

15.00－17.15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48,382,332.63

25,532,588.17

6,530,041.76

减 持 完 成 情
况

未 完 成 ：952,
247股

未 完 成 ：480,
227股

未 完 成 ：43,
356股

当前持股数
量（股）

13,163,112

6,901,556

1,230,277

当前持股
比例

3.0907%

1.6205%

0.2889%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共青城科苑及其一致行动人经内部研究，决定提前终止公司于2024年10月15日披露的《深圳英

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
三、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共青城科苑

企业名称

主要经营场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持有5%以上权益的合伙人)

共青城科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共青城志同道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700万元人民币

91360405MA396QC43P
有限合伙企业

2020-04-02 至 2040-04-01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
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

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合伙人名称

共青城春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王学铭

株洲市国投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马淑芬

李建

胡云云

出资比例

26.2774%
21.8978%
13.1387%
8.7591%
7.2993%
5.4745%

2、共青城展想
企业名称

主要经营场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持有5%以上权益的合伙人)

共青城展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共青城兴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450万元人民币

91360405MA396Q9YX2
有限合伙企业

2020-04-02 至 2040-04-01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合伙人名称

株洲市国创瑞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捷高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福建省芯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银河源汇投资有限公司

共青城睿芯五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比例

28.7081%
9.5694%
9.5694%
9.5694%
9.5694%

3、合肥原橙
企业名称

主要经营场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持有5%以上权益的合伙人)

合肥原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E1栋基金大厦562室

上海兴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万元人民币

91340100MA2TA72DXJ
有限合伙企业

2018-11-30 至 2038-11-29
股权投资（未经金融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代客理财、融资担保等相关金融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名称

共青城芳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李建

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彭冠华

张长乐

张世居

出资比例

22.90%
20.00%
20.00%
12.00%
5.00%
5.00%
5.00%

(二)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共青城科苑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展想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肥原橙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被动稀释

权益变动日期

2024.11.05-2024.11.14
2023.08.28-2024.11.13

2023.12.04、 2024.5.16、
2024.11.04

2024.11.05-2024.11.14
2023.08.29-2024.11.13

2023.12.04、 2024.5.16、
2024.11.04

2024.11.05-2024.11.07
2023.08.28-2024.11.11

2023.12.04、 2024.5.16、
2024.11.04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股）

1,295,624
10,591,300

-
679,671
5,322,716

-
148,678
1,495,000

-
19,532,989

变动比例

2.8736%

1.4519%

0.3954%

4.7209%
备注：
1、被动稀释情况：公司于2023年11月27日、2024年5月9日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第二批归属的股份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由 420,000,000 股增至 424,
794,660股，归属股份上市流通日期分别为2023年12月4日、2024年5月16日；公司于2024年10月29
日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归属的股份登记工作，公司总股
本由 424,794,660股增至 425,898,910股，归属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11月 4日。共青城科苑及
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权益比例存在被动稀释情形。

2、上述表格的变动比例按照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发生变动时的公司总股本测算。
3、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

让的情况；
4、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5、本公告所有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三)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共青城科苑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展想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肥原橙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情况
持股数量（股）
25,050,036
25,050,036
12,903,943
12,903,943
2,873,955
2,873,955
40,827,934

持股比例
5.9643%
5.9643%
3.0724%
3.0724%
0.6843%
0.6843%
9.7209%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情况
持股数量（股）
13,163,112
13,163,112
6,901,556
6,901,556
1,230,277
1,230,277
21,294,945

持股比例
3.0907%
3.0907%
1.6205%
1.6205%
0.2889%
0.2889%
4.9999%

备注：1、上表中，本次权益变动前的持股比例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时的总股
本420,000,000股为基数计算，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比例以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总股本425,898,910股
为基数计算；其中，本次权益变动后合计持股比例，直接向下取四位小数，未四舍五入。

2、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
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四) 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主动减少股份及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英集芯
股票代码：688209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共青城科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及通讯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共青城展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及通讯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合肥原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及通讯地址：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E1栋基金大厦562室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股份，持股比例低于5%以下
签署日期：2024年11月14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 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
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上市公司/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权益变动
本报告书、报告书

《公司法》
《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5号》
中国证监会

上交所/交易所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共青城科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科苑”）
共青城展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展想”）

合肥原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肥原橙”）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后持股比例低于5%以下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共青城科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主要经营场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共青城科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共青城志同道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700万元人民币

91360405MA396QC43P
有限合伙企业

2020-04-02 至 2040-04-01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

共青城科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伙人名称
共青城春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王学铭
株洲市国投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马淑芬
李建

胡云云
金辉

何晓红
李嘉俊
张媛

共青城志同道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比例
26.2774%
21.8978%
13.1387%
8.7591%
7.2993%
5.4745%
4.7445%
4.3796%
3.6496%
3.6496%
0.7299%

2.共青城展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主要经营场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共青城展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共青城兴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450万元人民币

91360405MA396Q9YX2
有限合伙企业

2020-04-02 至 2040-04-01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
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共青城展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伙人名称
株洲市国创瑞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捷高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福建省芯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银河源汇投资有限公司

共青城睿芯五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黄炜

彭丽君
天霖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睿勤洞见科技有限公司
黄晟

陈耀华
雷振东
黎所远
张巧明

共青城兴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比例
28.7081%
9.5694%
9.5694%
9.5694%
9.5694%
4.9761%
4.7847%
4.7847%
4.7847%
3.1579%
2.8708%
2.8708%
1.9139%
1.9139%
0.9569%

3.合肥原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主要经营场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合肥原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E1栋基金大厦562室

上海兴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万元人民币

91340100MA2TA72DXJ
有限合伙企业

2018-11-30 至 2038-11-29
股权投资（未经金融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代客理财、融资担保等相关金融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肥原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伙人名称

共青城芳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李建

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彭冠华

张长乐

张世居

张亮

陈晓飞

陈耀华

赖学辉

上海兴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比例

22.90%
20.00%
20.00%
12.00%
5.00%
5.00%
5.00%
3.00%
3.00%
2.00%
2.00%
0.1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一）共青城科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姓名

张亮

职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上海市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无

（二）共青城展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姓名

张亮

职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上海市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无

（三）合肥原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姓名

刘奕奕

职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上海市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本次权益变动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共青城科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展想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原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关系，其基金管理
人均为上海兴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自身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份导致的持股比例减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公司于2024年10月15日披露了《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因自身资金需求，共青城科苑及其一致行动人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及大
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371,919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50%，本次减持计划该本公告
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实施。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经内部研究，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股份计划，除上述计划
外，没有其他未完成的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未来12个月内如有增持或减持计划，将按
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以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会导致英集芯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累

计变动减少达4.7209%，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低于5%。2023年8月28日至2024年11月
13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票 17,409,016股，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4.0876%；2024年 11月 5日至 2024年 11月 14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票 2,123,973
股，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4987%。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共 青 城 科
苑

共 青 城 展
想

合肥原橙

合计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被动稀释

权益变动日期
2024.11.05-2024.11.14
2023.08.28-2024.11.13

2023.12.04、2024.5.16、2024.11.04
2024.11.05-2024.11.14
2023.08.29-2024.11.13

2023.12.04、2024.5.16、2024.11.04
2024.11.05-2024.11.07
2023.08.28-2024.11.11

2023.12.04、2024.5.16、2024.11.04

股份种类

人 民 币 普
通股

人 民 币 普
通股

人 民 币 普
通股

变动数量（股）
1,295,624
10,591,300

-
679,671
5,322,716

-
148,678
1,495,000
19,532,989

变动比例

2.8736%

1.4519%

0.3954%
4.7209%

备注：
1、被动稀释情况：公司于2023年11月27日、2024年5月9日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第二批归属的股份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由 420,000,000 股增至 424,
794,660股，归属股份上市流通日期分别为2023年12月4日、2024年5月16日；公司于2024年10月29
日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归属的股份登记工作，公司总股
本由 424,794,660股增至 425,898,910股，归属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11月 4日。共青城科苑及
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权益比例存在被动稀释情形。

2、上述表格的变动比例按照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发生变动时的公司总股本测算。
3、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

让的情况；
4、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5、本报告所有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股东名称

共青城科苑

共青城展想

合肥原橙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情况
持股数量（股）
25,050,036
25,050,036
12,903,943
12,903,943
2,873,955
2,873,955
40,827,934

持股比例
5.9643%
5.9643%
3.0724%
3.0724%
0.6843%
0.6843%
9.7209%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情况
持股数量（股）
13,163,112
13,163,112
6,901,556
6,901,556
1,230,277
1,230,277
21,294,945

持股比例
3.0907%
3.0907%
1.6205%
1.6205%
0.2889%
0.2889%
4.9999%

备注：
1、上表中，本次权益变动前的持股比例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时的总股本

420,000,000 股为基数计算，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比例以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总股本425,898,910 股为
基数计算；其中，本次权益变动后合计持股比例，直接向下取四位小数，未四舍五入。

2、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
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

转让的情况。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共青城科苑
共青城展想
合肥原橙

交易方式
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交易期间
11月5日至11月14日
11月5日至11月14日
11月5日至11月11日

交易价格区间
15.00-19.59
15.00-19.60
15.00-17.15

交易数量（股）
2,934,624
1,558,787
402,678

变动比例
0.6890%
0.3660%
0.0945%

除上述情形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其他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
券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供投资者查询。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1（盖章）：共青城科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章）：张亮
信息披露义务人2（盖章）：共青城展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章）：张亮
信息披露义务人3（盖章）：合肥原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章）：刘奕奕
签署日期：2024年11月14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发行完成

后)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集芯

共青城科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展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肥原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增加□ 减少R

不变，但持股比例变化 □

是□ 否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
赠与 □

其他 R大宗交易及被动稀释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40,827,934股

占发行时持股比例：9.7209%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21,294,945股

变动数量：减少19,532,989股
占目前持股比例：减少4.7209%

是□ 否R

是R 否□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发行

完成后)

广东省深圳市
688209

共青城科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江西省九江市

共青城展想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江西省九江市

合肥原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安徽省合肥市

有R 无□

是□ 否R

信息披露义务人1（盖章）：共青城科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章）：张亮

信息披露义务人2（盖章）：共青城展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章）：张亮

信息披露义务人3（盖章）：合肥原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章）：刘奕奕

签署日期：2024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198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2024-044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
实施完成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0月 1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公
司股东东方证券拟自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 5,075,098股（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减少注册资本等股份变
动事项，将对拟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公司于近日收到东方证券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实施情况的告知函》，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
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东方证券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其他方式

合 计

减持期间

2024/11/13
/
/
/

减持均价
（元/股）

7.53
/
/

7.53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7.38-7.69
/
/

7.38-7.69

减持股数
（万股）
507.50

/
/

507.50

减持比例

1.00%
/
/

1.00%

东方证券股份来源：司法划转取得。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东方证券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5,722.30
5,722.30

0

占总股本比例（%）

11.28
11.28
0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5,214.80
5,214.80

0

占总股本比例（%）

10.28
10.28
0

二、其他情况说明
东方证券本次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承诺、计划一致，实际减持数量在计划减持数量范

围内，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亦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方证券不存在已履行完毕及正在履行的承诺。
三、备查文件
1、《关于减持股份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1月 14 日

证券代码：688683 证券简称：莱尔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4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社区顺宏路1 号办公楼8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8
18

100,804,469
100,804,469
65.2343
65.2343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 651,123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
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范小平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表决。公司聘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梁韵湘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0,512,190
比例（%）

99.71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292,279
比例（%）

0.29

2、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0,512,190
比例（%）
99.71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292,279
比例（%）

0.29
3、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0,512,190
比例（%）
99.71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292,279
比例（%）

0.2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42,041

1,542,041

比例（%）

84.07

84.07

反对

票数

0

0

比例（%）

0.00

0.00

弃权

票数

292,279

292,279

比例（%）

15.93

15.9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怡妮律师、蔡霖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9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股东李志江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30日披露《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号）。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李志江计划自 2024年 8月
20日至2024年11月19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8,4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1.0000%）股份。

公司于 2024年 9月 27日披露股东李志江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9
号），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李志江于2024年9月24日至25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2,798,800股股份，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3311%；李志江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自前次权益变动报告
书至该次权益变动报告书累计减少5.0000%。

公司于2024年11月2日披露《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4-054号）及股东李志江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55号），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李志江于 2024年 10月 10日至 31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5,
538,700股股份，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6552%；本次减持后，李志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降
至5%以下，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李志江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李志江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交易

股份来源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及

对应送转股增加的股份

减持区间
2024年 9月 24日

至11月7日

减持价格区间

9.33-19.27元/股
减持股份（股）

8,450,100
减持比例

0.9997%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李志江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50,152,188
50,152,188

0

占总股本比例（%）

5.9330%
5.9330%
0.0000%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41,702,088
41,702,088

0

占总股本比例（%）

4.9334%
4.9334%
0.000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股东李志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票 8,450,100股，实际减持超出减持计划数量

100股。在发现上述情况后，股东李志江立即停止交易并主动第一时间向公司说明有关情况，并自愿
把超出减持计划数量的100股股票收益1,533元全数上交公司，同时进行了深刻反省，并将从此次事
件中认真汲取教训，后续严格加强对持有公司股票证券账户的管理，谨慎操作，杜绝该类情况再次发
生。

公司将以此为鉴，进一步加强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督促相关人员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2、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减持的实施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股东《关于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877 证券简称：太平鸟 公告编号：2024-080
债券代码：113627 债券简称：太平转债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鸟集团”）的通知，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增持公司A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增持总
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

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名称及与公司的关系：太平鸟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增持主体已持有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本次增持前，太平鸟集团持有公司181,

848,2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38%；太平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321,586,30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67.87%。

（三）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增持主体增持情况：本次增持前12个月内，太平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
人未披露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目的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中长期价值的认可，为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切实维

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决定实施本次增持。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规模
本次拟增持股份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6个月内，太平鸟集团将综合考虑市场波动、资金安排等因素实施增持计

划。
（六）本次增持资金来源
本次增持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提供的增持专项

贷款，其中增持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2.1亿元。
（七）本次增持主体承诺

增持主体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计

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如本次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一）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增
持主体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太平鸟集团实施本次增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特此公告。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